
一、前 言

依恋（attachment）是个体对特定他人持久而强烈的情感联结(文军，吴同等，2013)。通俗地讲，

依恋就是每个个体与身边的重要他人，比如说，亲人、爱人或友人的一种强烈且持续的情绪、情感

的联结。主要表现为，和他们交往我们会感到愉快、高兴，在我们遇到挫折，或感到焦虑和紧张时，

他们的存在能让我们放松，感到安慰。Bowlby的依恋理论以婴儿期为理论架构，1969年他正式提

出对依恋概念的定义：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刘曦、张建

新，2007）。这种牢固的情感纽带连接的是照顾者（尤其是母亲）和孩子，并且这样一种情感联结影

响着每个个体的一生，依恋关系对于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母亲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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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间温暖的、持久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孙育智，2004）。而且Bowlby认为，个体的

依恋品质是相对稳定持久的，除非个体的依恋被剥夺或者中断，例如死亡离世，父母离异，家庭暴

力等。很多的研究表明，孩子在长期遭受父母家庭暴力的环境下成长，会影响他们的心理、行为和

认知。父母长期的暴力行为会让孩子很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父母的评判性言语、愤怒情绪，将暴力

行为看作为是对他们的拒绝和放弃，家庭暴力氛围下的冲突和恐惧也会使父母减少对孩子的照

顾。因此，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他们的基本需求很难从照顾者（父母）那得到持续且充分的

满足和回应，从而损害他们的社会功能的发展和心理健康。如何更好地理解家庭暴力的发生和亲

子之间的不良相处模式，以及解决这一问题，依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是：父母对孩子实施暴力的根源是什么？暴力行为是怎样产生和持续

的？家暴受害儿童有什么样的需求？面对家暴受害儿童的非安全型依恋，社会工作者该如何介

入？

二、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是经由对个案的深入分析以解决有关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是以个人或

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如小组、班级等）为研究对象，搜集和整理有关各方面完整的客观情况及资

料，包括历史背景、测验材料、调查访问结果、评定、谈话等，从而找出被研究对象的心理特性、问题

的形成和发展原因及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设计和尝试一些积极措施，以促进对象问题解决

的一种研究方法（刘毅，2002）。由于家暴受害儿童的特殊性和隐秘性，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中的

个案研究法在更加自然的情境下了解家暴受害儿童及其家庭的心理生活的经验，通过与家暴受害

儿童及其家庭的互动经验，针对这样一个群体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并对其中一名家暴受害儿童进

行相应的干预，在总结干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干预策略。

三、研究结果

（一）家暴受害儿童基本情况及生命故事

表1 家暴受害儿童基本情况

姓

名

内容

性别

年龄

年级

户籍

H

女

10岁

小学四年级

江西

S

女

9岁

小学三年级

安徽

M

男

9岁

小学三年级

上海

J

男

10岁

小学四年级

安徽（但一直在上

海）

（续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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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情

况

在

校

情

况

经济收入（月

收入）

家庭主要成员

及其学历、职

业

家暴状况

儿童主要照料

者（现在）

学业状况

行为表现

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

7000元左右

父亲（小学学历；自

营修车铺）、母亲

（小学学历；超市营

业员）、哥哥（预初

学生）

母亲施暴，家暴频

率高（几乎每天都

打），肢体暴力为

主。

母亲

成绩差，学习注意

力难以集中，学习

效率低，缺乏学习

兴趣。

行为乖张，有小偷

小摸和撒谎的习

性，有较强的攻击

性。
积极表现寻求老师

认可，但因爱撒谎、

打架、成绩差等原

因而得不到老师的

肯定和关注。

同伴关系恶劣，常

遭到同学排斥。

15000元左右

父亲（小学学历；泥

瓦工）、母（小学学

历；家政员工）、大

姐（高中学历；饭店

服务员）、二姐（初

三学生）、哥哥（高

二学生）

父亲施暴，家暴频

率较高（几乎每个

星期都打），肢体暴

力和忽视。

母亲

成绩较差，学习态

度认真，但是学习

效率低，学习效果

也不佳，而且遇到

问题不主动求助。

行为中规中矩，谨

小慎微，胆小怕事。

与老师互动较少，

缺乏积极性和主动

性，老师关注少。

师生关系一般。

朋友少，比较单一，

和同桌是好朋友。

30000元左右

爷爷（高中学历；退

休教师）、奶奶（小

学 学 历 ，无 业 人

员）、父亲（大专学

历；个体工商户）、

继母（高中学历；美

容院员工）、弟弟

（幼儿）

父亲施暴，家暴频

率较高（平均每个

星期打两三次），父

亲肢体暴力较多，

爷爷语言暴力较

多。

奶奶

成绩较差，头脑灵

活，反应敏捷。但

是学习态度不端

正，学习效率高，多

动，学习质量也好。

不善于表达，有退

缩倾向，不爱表现

自己。

与老师互动少，缺

乏积极性和主动

性，老师关注少。

师生关系一般。

比较孤僻，没有好

朋友。不主动建立

联结。

30000-40000元左右

奶奶（文盲；无业）、

父亲（大学本科学

历；私营业主）、继母

（大学本科学历；私

营业主）、弟弟（幼

儿）

父亲施暴，肢体暴力

频率较低（平均每个

月一次），继母语言

暴力和忽视较多。

奶奶

成绩差，学习注意力

难以集中，学习态度

不端正，缺乏学习兴

趣，学习效率低。

有较强的攻击性和

偏执行为。

经常与老师发生争

执，师生关系恶劣。

比较不合群，同学们

都比较排斥他。也

不主动和同学建立

联结。

通过访谈和调查了解了四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其基本情况如下：

案例一：H，一个小学四年级的10岁女孩，出生后2个月她被移交给了舅舅、舅妈和外婆等

人共同照顾。多位照顾者轮流照顾的原因，导致在婴幼儿期并没有与固定的照顾者建立稳定

安全的依恋关系。3岁时，父母将其接到上海试图共同生活，可是H整天嚷着吵着要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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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个月不到，就又将她送回了老家。父母很少和H通电话，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平均下

来几乎每年1-2次。6岁时，父母再次将H接到上海。来上海后，H主要由母亲照顾和教育，可

是母亲在面对她的各种行为问题时，采取了较为极端的暴力手段，时常采用修车工具和铁器

实施肢体暴力。

案例二：S，一个小学三年级的9岁女孩，出生之前家庭的负担就已经比较大了，有两个姐

姐，一个哥哥。于是父母将S寄养在老家安徽，由奶奶抚养。可是奶奶有着浓厚的重男轻女的

封建思想，忽视了对她的照顾。到8岁时，父母把她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S的成绩一直比较

差，父亲经常会因为她学业的问题而责罚S。S表示父亲经常会因为她考试成绩差，使用铁棍

殴打她。

案例三：M，一个小学三年级的9岁男孩，3岁左右父母离异，母亲是外省人离开后就与M

几乎断了联系。M由父亲照顾，大概2年前，父亲再婚了，继母生下了个弟弟，弟弟不足1岁。

继母怀孕后，M就被父亲送给爷爷奶奶照顾。爷爷曾经是个教师，对M要求严格，可是他整天

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学习成绩差，学习态度也不端正，爷爷会经常斥责他，甚至对他大声吼

叫。爸爸和他一起生活时，也曾因为懒惰等问题经常斥责和打骂M。

案例四：J，一个小学四年级的10岁男孩，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婚了。母亲回到了安徽老

家生活，J一直跟父亲和奶奶一起生活，父亲经常会因为他的学业问题以及 J不听话、打架、厌

学等原因而打骂他。3岁左右，父亲再婚，继母对他也不好，经常责骂他，3年前继母生下了现

在的小弟弟，对他的关注就更少了。

（二）研究结果

综观上述案例我们发现四个案例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调查发现家暴受害儿童多为肢体暴

力和忽视，且家暴的频率都较高。其次，从家暴受害儿童的成长史来看，访谈的四个孩子在婴幼儿

期都曾有过一段与母亲脱离的生活，没有与母亲建立稳固的安全型依恋，属于依恋剥夺中的母亲

剥夺。其次，在离开母亲的日子里，也没有和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安全的依恋关系，而是遭受接替母

亲角色的其他照顾者的家庭暴力的侵害。或者在与父母重聚的日子里，没有修复与照顾者的安全

型依恋关系。最后，在和其照顾者的访谈中也发现，在其照顾者的成长史中，照顾者也是非安全型

依恋人格：即在面对压力和冲突时，无法选择安全、恰当的应对方式而是以暴力惩罚的方式来处理

问题。

同时在研究中发现，家庭暴力和家暴受害儿童的依恋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暴力会使家

暴受害儿童形成非安全型依恋；建构家暴受害儿童与社会工作者以及重要他人之间的安全型依恋

关系，能够改善他们由于家庭暴力而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社会工作者和家庭暴力受害儿童建立

良好的安全型依恋关系，能够缓解家庭暴力带给儿童的伤害，提升依恋安全质量，减轻家庭暴力对

儿童的不利影响。

四、分析与讨论

（一）依恋理论下的儿童家暴原因分析

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型由自我工作模型和他人工作模型两部分构成。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自

依恋理论视角下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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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模型和他人工作模型通常都是消极的，因为在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中，父母的家暴行为

在儿童进行信息解码的过程中被认定为一种忽视、拒绝和不认可的信号，而这种信号会经过儿童

二次转译，转译成为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即自己缺乏获得爱和关注的价值，父母和他人也没有可

信赖和可依靠的价值。在这种被拒绝和被忽视的环境中成长的家暴受害儿童因此而形成了许多

消极的心理状态和应对策略。他们会将父母频繁的家暴行为归咎于自己没有获得爱的价值，而父

母的家暴行为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会发展出高水平的自我依赖和自我克制，寻求自我独立。孩

子的这种行为表现和情绪表达在父母的信息解码过程中则被认定为孩子已经不需要他们的感情

和支持的信号，因此这种信号也会再次转译为我对孩子已经不再重要，孩子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父母的这一认知，导致父母更加难以敏锐地接收甚至忽略孩子发出的信号，对孩子的需求和问题

的感应变得退缩或者迟钝。这种情感体验和经历不断重复，从而内化形成更加稳固的内部工作模

型，而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和稳固，那么它就可能会在不受意识控制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化的运作，呈

现出恶性循环的过程（如图1所示）。对于家庭暴力受害儿童来说，所有的苦难、压力和焦虑都只能

靠自己处理和解决，所以他们往往是孤独的甚至孤僻的。

图1 家暴受害儿童内部工作模式形成示意图

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从依恋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是由于施暴者的不安全依恋类

型导致的。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处理人际冲突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他们不懂得恰当的情绪宣泄

和压力应对的技巧，因而难以预防人际冲突问题的扩大，也难以解决人际冲突的问题。同时，施暴

者的早期依恋经历使他们对于他人的认可有着极其渴望的需求，被他们认为是自己附产品的孩子

也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孩子的各种问题的出现会让他们感觉焦躁不安和无法应对，而暴力惩罚

成为他们最能够舒缓情绪，释放压力的合理应对策略。

“他当着我们的面就把孩子打到地上用脚踹，脾气极其暴躁。弄得我们很是不知所措，原

本是希望把家长叫过来共同协商一下怎么更好地教育他，可没想到事情发展到了那个地步。

他还对我们老师说 J不听话尽管打，我不会告你们的，他倒是知道老师不能打学生，可是家长

也不能打孩子啊。这样的家长和孩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学校的教导主任Z和社会工

作者描述 J受父亲打骂的经历）

在暴力的情境下成长和依恋的代际传递效应都会促使家暴受害儿童形成非安全型依恋。从

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家暴受害儿童遇到压力、冲突、困难、挫折时，他（她）不会向施暴者寻求帮助和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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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因为在他（她）的认知里，他/她是不被关注和爱护的，照顾者（施暴者）是靠不住，不受信赖的，

也不会给予他（她）帮助和安慰。而往往此时照顾者（施暴者）也难以敏感地发现孩子面临的问题，

无法及时提供帮助和安慰。因而孩子在面临困难和挫折时会独自承担，但是问题往往难以自己独

自解决，从而可能手足无措，导致失败。而照顾者此时发现孩子的失败后，会感受到自己在孩子面

前是不被需要、不被信任的，是无力的，从而产生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由于自己无法合理地

排解内心的愤怒和不满，因此便引发责骂和打骂孩子的暴力行为。此时，孩子就会更加感受到自

己无用和没有价值，不被爱护，从而造成自卑和低自尊，进而更加加固了与照顾者（施暴者）的非安

全型依恋关系。从施暴者（父母或照顾者）的角度来看，当自己面对压力、冲突时，他们无法恰当地

释放压力，合理地宣泄自己的情绪，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情感支持系统，所以他们此时会选择以负

面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压力和冲突，这时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因此会频繁地发生家庭暴力的现

象。暴力行为恶性循环如图2所示：

图2 父母暴力行为恶性循环示意图

（二）家暴对儿童的不良影响

从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各种资料的分析发现，不安全型依恋关系和家庭暴力对孩子的不良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认知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能通过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来寻求

依恋对象的满足，有着积极的“自我—他人”概念。他们认为只要自己需要，依恋对象和他人会给

予他们及时有效的回应，而这种及时有效的回应也是自己值得的。而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父母

的暴力行为向儿童暗示着依恋对象不可得、无法依赖和信任的信息的同时也在向儿童输入自己无

法获得关注和爱，并且不值得获得这些原本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因此，家暴受害儿童往往呈现

出自我评价低和无力感，无法形成积极的“自我—他人”模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儿童无法在自己

需要的时候获得依恋对象（父母）的一致回应，因此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的需求不会被他人认可和

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值得被满足。而这些需求包括内在的心理需求，如爱和关注等，也有外在的

物质需求如食物和玩具等。遭受家暴的非安全型依恋个体对无法从父母那获得的需求有一种强

烈的渴望，但他们存在消极的“自我—他人”认知，往往将当下与过往的暴力经历联系，致使他们害

怕表露自己的需求与渴望，需求无法通过正常合理的渠道获得，受到压制的渴望呈现出扭曲的型

态，以一种以非正常和非法性的方式来回应自己内在的需求，形成消极的应对策略(陈丽君、钟佑

洁,2009)。例如，当他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很可能会发展成以偷窃或暴力强占的方式

来应对自己的需求。

第二，对人际交往的影响。遭受家暴的非安全型依恋儿童通常被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内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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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困扰，不能深入有效地探索环境，难以与抚养者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难以与陌生人进行友好的

交往。家庭暴力经历这种消极事件会影响受暴儿童的依恋行为系统，致使他们的情绪表达和行为

控制功能受到损害，往往不懂该如何措词来展现自己内在的心理感受，也不知道该使用何种正确

的肢体语言来传递他们愤怒、痛苦的心情。所以他们只会从父母的家庭生活经验中选择他们所习

得的表示方法和手段，其一便是暴力攻击，其二就是默默忍受，而不是正常宣泄，而这些表达方式

便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主要障碍。因此，当小伙伴们报以善意的心态想和他们接近时，他们时常表

现出的是拒绝、愤怒和攻击；当小伙伴们痛苦、伤心时他们表现出的则是不快、愤怒，这就与当初他

们向父母寻求接近和自己遇到困难、感到焦虑时父母所表现的举动如出一辙，他们将与父母的依

恋关系复制迁移到与他人的交往上。

第三，对情绪情感和人格的影响。个体的依恋关系影响着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家庭暴力受

害儿童难以保持对依恋对象的期望和信任，因此无法形成积极的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从而形成

一种次级的依恋策略。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将照料者（一般是父母）作为自己在面对压力和困难的

时候寻求接近、进行情感联结和情绪宣泄的首要目标。因为父母的暴力行为代表的是一种对他们

寻求接近的拒绝，因此，父母将会渐渐丧失作为孩子首要依恋对象的重要性。当儿童在面对压力

和困难时，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及时的安慰和支持，他们便会夸大自己所面对问题的危险性，表现

出更加激烈的情绪，处在持续焦虑和愤怒的状态下，从而变得暴躁；或者弱化自己的需求，独自处

理自己的痛苦，扩大自己与他人的心理和生理距离，从而更加冷漠和孤僻。遭受家暴的非安全型

依恋儿童通常处于焦虑、恐惧、不安状态中，容易产生失望、愤怒等负性情绪，长此以往便会形成狂

躁、冷漠、孤僻等不良的人格特征。

（三）家暴受害儿童需求分析

11..安全需求安全需求

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他们首要的需求便是希望能不再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因此，给予他们一

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是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在暴力频发的家庭里，尤其是肢体暴力频发的家庭，儿

童存在更多的生存危险性。就受严重肢体暴力的孩子所处的状况来看，父母在面对孩子的问题

时，往往考虑的不是如何让孩子不受身体伤害，而采取起到惩戒、警示作用的轻微处罚，通过选择

让自己的愤怒情绪得以酣畅淋漓发泄的最快捷、最解恨的手段来警告孩子，指导教育他们的行

为。因而，他们的理智被激烈的情绪压制，爆发出的行为是不受控制的，从而导致惩戒的手段往往

极端和恐怖，孩子的生命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从四个家暴受害儿童身上我们都可以见到他们身

体上已经愈合或者尚未愈合的各种伤痕，如牙签扎的小孔，棍棒打下留下的清淤，以及不知道何种

手段何种利器所致的各种伤痕。

“我爸爸会经常打我，有时候还用铁棍打我，这么粗的（用手势比划着大小）。”（S诉说父亲

打她的经历）

“她总是拿着爸爸修车的工具打我，（因为）她说‘免得我（母亲）手疼’。我不喜欢这里，宁

愿回家（江西老家），那里没有人打我、骂我，（虽然）也没人管我。我知道她（妈妈）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她（妈妈），她（妈妈）把我接到这里来，还不让我回去。”（H诉说母亲打她的经历）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位于生理需求之后，是人类的第二个基本需求。而这

个安全需求不仅仅代表着外在环境的安全，同样也表示内在心理的安全。因此心理的安全感也是

家暴受害儿童最重要的需求之一。在心理学词典中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指的是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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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理论视角下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个案研究

“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

需要的感觉”( 阿瑟.S.雷伯,1996)。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孩子极其缺乏安全感，他们面对父母感到

恐惧、害怕、焦虑，希望尽早结束父母的暴力行为。可是施暴者却是自己需要依靠的、最亲密的，给

予自己爱和关注的人，他们有着对依恋对象（父母）强烈的情感依恋的需求，他们渴望归属到这个

家庭。所以他们的内心总会受到煎熬和折磨，而变得越来越矛盾。他们对于安全的需求即是对于

依恋对象可得而且可信赖的需求，他们需要一个安全基地获得温暖和保护，给予他们宽容和理解，

爱和关注。

“那（父亲和继母新组建的家庭）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J诉说自己一直逗留在学校不

及时回家的原因）

“我很怕他（爸爸）打我，但是我成绩又一直都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有时候问妈妈，

妈妈也不知道。可是我也不想回去，奶奶他们根本就不管我，在这里还有妈妈、哥哥、姐姐。”

（S和笔者讲她喜欢上海不喜欢安徽老家的原因）

“他见到他爸就躲，也不愿意到他那去，经常要出去找人，他爸也不管。可是我年纪也大

了，是个半截身子都进土堆里的人了，还能带他多久啊！他爸不是人啊，和那个女人生了孩子

后就更加不管他的死活了。”（M奶奶诉说自己带孙子的苦衷）

孩子们身体上的伤害会因为时间的迁移而得到治愈，疤痕也可能因为发达的美容技术能容易

得以消失，但是结在心里的伤疤，可能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也很难做到让它复原。

22..人际交往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

家庭暴力不仅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对于孩子的内心来说，最恶劣的莫过于剥夺

了他们和父母之间、朋友之间的情感的联结。父母的暴力行为阻断了孩子与父母最亲密的情感联

结，家暴受害儿童缺乏一个安全的情感依恋对象。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儿童，他们不仅不信任他

人，也不信赖自我，存在低自尊和自卑倾向。他们表现的各种心理行为问题也造成他们的人际交

往障碍。非安全型的依恋类型往往促使他们形成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型，也使他们不被人喜欢和

接纳，遭到他人的排斥，但是这样只会让他们感受到更加焦虑不安，从而采取更加消极的应对模

式，因此他们常常感到孤独，不被重视，被大家所遗忘、冷落。在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孩有一两

个朋友，其他三个孩子都不被同学们喜欢，他们也经常会以一些奇怪的方式引人注意，希望获得大

家的关注，但是这些举动反而更让同学们觉得他们令人讨厌。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她特别喜欢故意大声说话，尤其是我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同学L

对H的评价）

“他最喜欢打人了，经常打我们。”（同学W对 J的评价）

“她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同学Y对S的评价）

“他总是一个人碎碎念，有点像神经病。”（同学Z对M的评价）

但是从与他们的访谈发现，在内心深处他们很希望和同学交朋友，有朋友一起玩耍，希望被大

家所认可和接受，但是害怕自己在与人接近时受到伤害，所以他们往往选择孤独，默默的躲在一个

角落独自承担着痛苦或者与众人为敌让大家都不痛快。

综上，我们发现，身处在家庭暴力环境下的孩子，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

只是身体的不受侵害，更重要的是渴望内心安全感的获得，因为内心的不安才是真正造成他们各

种心理行为障碍的要因。

（下转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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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展望

从依恋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于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孩子，需要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构建一个

新的持久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或者是修复原有的非安全型依恋关系。完善和发展家暴受害儿童的

安全依恋体系，其中既包括亲子依恋，也包括师生依恋和同伴依恋。这一依恋体系是在社会工作

者与家暴受害儿童建立了良好安全型依恋关系、成为了他（她）的安全基地的基础上构建的。依恋

关系的核心是依恋主客体的内部工作模型，因此，内部工作模型的修缮是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重

点。社会工作者需要在良好的互动过程中，改善家暴受害儿童和家暴父母的内部工作模型。

依恋理论为家庭暴力的研究起到了导航的作用。依恋理论充分地解释了家庭暴力对儿童的

不利影响、儿童后期出现的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同样对于介入儿童家庭暴力

的社会工作服务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家庭暴力的问题及原因，

从而更有效地找到介入儿童家庭暴力的切入点。当然依恋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不足，

家庭暴力的产生及其原因实际上是纷繁复杂的，我们不能单单只从依恋的角度进行分析，社会工

作应该多方面把握，全面分析，才能更好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儿童并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依

恋理论为社会工作在儿童家庭暴力领域的探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方向，为社会工作者介入儿

童家庭暴力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丰富它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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